
在 職 證 明 書

茲證明            君自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至本公司擔任廢棄物專任技術

員迄今，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特立此書，以茲證明。

技術員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(技術員蓋章)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

戶籍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司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負責人簽名及蓋章)
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公司用章) 

公司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
